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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赤赤赤 角機場的保安事宜角機場的保安事宜角機場的保安事宜角機場的保安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有關：

a. 發出通行證讓紀律部隊及其車輛進入禁區的安排；

b. 通行證的辦理程序和豁免；以及

c. 警務㆟員在赤 角機場使用的通訊系統。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航空保安規例》在㆒九九八年六月㆓十㆓日生效後，任何㆟士均須佩帶由

機場經理發出的有效通行證，才可進入機場禁區，車輛亦須領有及展示有效通行證，

才可在機場禁區內行駛。

3. 為此，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通行證簽發辦事處會向需要進入機場禁區的

申請㆟，發出有效期由㆒日至五年不等的多類通行證，包括長期通行證、臨時通行證、

引領通行證、監管機關通行證、緊急通行證和機場禁區車輛牌照。

I. 紀律部隊通行證的安排

4. 在機場當值而需要經常進入機場禁區執行職務的紀律部隊㆟員，已經根據

《航空保安規例》的規定，獲發所需的通行證。除永久通行證外，這些部隊亦已獲發

監管機關通行證，以便讓須在機場禁區內執行非經常性職務的㆟員進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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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禁區。至於他們的車輛，亦已獲發機場禁區車輛牌照。

5. ㆖述只是㆒般性規定，《航空保安規例》第 22 條訂明，通行證的規定並不
適用於需要進入機場禁區執行緊急職務的警務㆟員、入境事務主任、消防㆟員或其他

指定部隊㆟員。他們的車輛亦無須備有通行證。

6. 為實施《航空保安規例》第 22 條的規定，機場保安有限公司已訂定了㆒套
運作程序，以便有關㆟員在緊急情況㆘進入機場禁區。該公司亦定期與紀律部隊舉行

聯絡會議，以確保既定的程序運作暢順，並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7. 在本年七月十日，機場客運大樓㆓樓，發生了㆒宗交通意外。兩輛救護車被

召往現場。由於有關救護㆟員及車輛是在執行緊急任務，他們均能即時由㆓號閘口進

入禁區，而不須通過任何通行證檢查，他們隨後由領行車引領到現場。在整個過程㆗，

並無任何延誤。另㆒方面，基於警方的電單車未有亮起燈號或警號，以致當值的保安

㆟員未能肯定有關㆟員所需執行的任務的緊急性。當㆗的誤會，令有兩名警務㆟員並

不能即時進入禁區。

8. 吸取了㆖述事故的經驗，機場保安有限公司已和各紀律部隊檢討有關運作程

序，在新的安排㆘，有關部隊㆟員，在執行緊急任務㆘，即使他們所駕駛的車輛並無

響起警號或亮起燈號，亦能即時進入機場禁區，而不需要通過任何通行證檢查或其他

形式的保安檢查。各紀律部隊的控制㆗心亦會和機場保安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聯系，以

確保有關安排能順利執行。

II. 通行證的辦理和豁免

9. 辦理長期通行證通常需時㆕㆝。機場 用以後，辦理申請的時間平均為十

㆝，這是因為許多航空公司和機場租戶沒有在機管局所定的限期（即㆒九九八年五月

㆗）之前提出申請，而是到機場即將 用前才遞交大批申請。由於申請數目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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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致延長了辦理證件所需時間。不過，急需進入機場禁區的㆟士可申請臨時通行

證或引領通行證，這類證件可於㆒小時內辦妥。

10. 為加快處理申請，機管局通行證簽發辦事處㆒直與各有關方面緊密合作。截

至七月㆓十㆕日為止，該處接獲的長期通行證申請共有 29 230 宗，尚未完成審批的只
有 3 909 宗，主要原因是申請㆟沒有前往拍照或完成其他確認程序。

11. 正如㆖文第 5 和 6 段解釋，《航空保安規例》第 22 條就豁免遵守通行證規
定㆒事訂定條文。此外，第 21 條訂明，航空保安監督亦可豁免任何㆟士（車輛）或任
何類別㆟士（車輛）遵守通行證規定。現時，當局並未有根據此條文，訂定㆒份獲豁

免㆟士的指定名單。不過，根據《航空保安規例》第 5 條，真正的乘客和空勤㆟員是
無須持有有效的通行證的。

III. 警務㆟員在機場使用的通訊系統

12. 在赤 角機場擔任巡邏工作的警務㆟員，現時是使用兩套分別由機管局和警

方提供的無線電通訊系統。機管局的系統為各類使用者（包括警方）提供通訊頻道，

而警方的系統則作為機管局系統的後備設施，兩者各自獨立運作。

13. 機管局的通訊系統，按設計是可以覆蓋機場 95％的範圍。然而，這套系統運
作以後，我們發現了兩處戶外通訊盲點。警方和機管局已即時採取行動改善這個情況。

當局會在不同㆞點安裝㆝線以擴大覆蓋範圍。儘管如此，現時使用機管局的無線電通

訊系統並未對警方的行動構成影響。警務㆟員進入盲點範圍時，無線電通訊系統會發

出警告信號，有關㆟員便會改用警方的系統通訊。

保安局

㆒九九八年七月


